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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據現行法令，探討國家圖書館之成立、館藏之蒐集、館藏之整理、館

藏之利用及對全國圖書館之輔導等各項業務之運作。

一、 緒 言

國家圖書館，原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年屆滿建館七十週年，該館《館刊》將

發行專號，前來索稿。因我曾在該館服務前後近八年（民國4 5 年 9 月至 5 3 年

3 月），特別是我的圖書館學啟蒙就在國立中央圖書館，是我在圖書館界服務四

十多年的開端，自有一份深厚情感，所以現在雖已退休，與圖書館界亦漸疏離，

仍勉力淺談己見，或可提供參考。

二、 依法營運

我們討論國家圖書館的經營，如果先不談理論，而就現實面檢視一下，在現

行有關的法令之中，到底對國家圖書館有那些規定，這些應該就是目前經營的目

標所在。

談國家圖書館之經營

盧 荷 生



「圖書館法」

第 四 條　　政府機關（構）、學校應視實際需要普設圖書館，或鼓勵個人、法

人、團體設立之。

圖書館依其設立機關（構）、服務對象及設立宗旨，分類如下：

一、國家圖書館：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以政府機關（構）、法人、

團體及研究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徵集、整理及典藏全國圖書資

訊，保存文化，弘揚學術，研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

展之圖書館。

第 六 條 圖書資訊分類、編目、建檔及檢索等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國家圖書館、專業法人或團體定之。

第十 五條　　為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

機關。

政府機關（構）、學校、個人、法人、團體或出版機構發行第二條第二

項之出版品，出版人應於發行時送存國家圖書館及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各一份。但屬於政府出版品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 八條　　出版人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經國家圖書館通知限期寄送，

屆期仍不寄送者，由國家圖書館處該出版品定價十倍之罰鍰，並得按

次連續處罰至寄送為止。

「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

第 一 條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隸屬於教育部，掌理關於圖書資料之

蒐集、編藏、考訂、參考、閱覽、出版品國際交換、全國圖書館事業之

研究發展與輔導等事宜。

「國家圖書館閱覽服務規則」

第 二 條　　本館以典藏國家文獻，保存文化資產為主要任務，所蒐藏圖書資訊

限館內閱覽不得攜出。

以上所抄錄的這些法條，應該是目前的法令之中，最直接關係到國家圖書館

經營的一些條文，也就是國家圖書館經營之時，應該遵守的一些規範。當然，這

些圖書館有關的法令，對圖書館學界來說，未盡滿意，但卻是現有的，也是僅有

的幾項法令，國家圖書館自然要遵守。可是，對政府來說，這些法令，無論如

何，代表著政府對國家圖書館的要求與期待。所以，我們討論國家圖書館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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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從這些法令出發，應該是相當踏實的。至於討論圖書館的實務經營，我們還

是按照圖書館學的習慣來進行。從圖書館的成立、館藏的蒐集、館藏的整理、館

藏的利用，依序一一說明。

三、 國家圖書館的成立

首先，關於國家圖書館的成立，按照「圖書館法」第四條的內容，「國家圖

書館」似乎指的是圖書館的一個類型，而今卻成為一所特定圖書館的名稱，這中

間自然隱藏了一些問題。以類名為館名，意味著圖書館的這一類型，就只能有這

一所圖書館了。當然，一個國家通常就只有一所國家圖書館，所以也不會覺得有

甚麼不妥了。可是，以「國家圖書館」為一館之名稱以後，除了現在的國家圖書

館以外，就排除了中央主管機關在這一類型之中再設立其他的圖書館了。當然，

在「圖書館法」第四條裡，各級政府機關（包括中央主管機關）還可以設立公共

圖書館（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和專門圖書館（以所屬人員或特定人士為

主要服務對象），但設立其他國立圖書館就沒有法源了。我們無意批評，只是感

覺到如此情勢形成以後，現在的國家圖書館，獨挑大樑，所肩負的全盤責任，和

面對的整體任務，就顯得更加重多了。我們討論國家圖書館的經營，自然需要想

到這一點。

其次，按照「圖書館法」第四條：「國家圖書館以政府機關（構）、法人、

團體及研究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徵集、整理及典藏全國圖書資訊，保存文化，

弘揚學術，研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之圖書館」，這一條法令是國

家圖書館經營的基準點。上述的這些服務對象，他們的資訊需求，成為國家圖書

館館藏蒐集的方向；滿足他們的需求，成為國家圖書館服務工作的目標。至於這

些主要服務對象，非比一般，更應該轉化而成為國家圖書館經營的特色。因為政

府機關（構），綜理全國政務，項目繁多，無所不包。法人、團體，種類不一，

業務範圍，不勝枚舉。至於研究人員，現在學術發達，門類眾多，各有專精。他

們的資訊需求，幾乎涵蓋了所有的知識，且多屬於知識的較高層次。對圖書館來

說，要滿足這些對象的資訊需求，難度已相當高了。至於進一步的任務，要「保

存文化，弘揚學術」，就更加艱巨了，不過這是國家圖書館的責任，無可規避。

再說「研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就要獨善其身以外，還得兼善

天下，經營起來，就很不輕鬆了。不到一百個字的這一條法令，為國家圖書館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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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一個經營的基本格局，全館的每一份資源，都必須在為達成此一任務的努力

中發揮最大的效能。說實在話，以目前國家圖書館所能掌握的資源，是難有機會

圓滿完成如此任務的。惟其如此，國家圖書館的同仁們，除了工作要十分勤奮

外，更需要的，是發揮高度的管理智慧，期能明本末、分輕重、知先後，然後國

家圖書館的經營境界才能日新又新。

四、 館藏的蒐集

再次，關於國家圖書館的館藏，一直是一個令人感覺有點茫然的問題。何以

言之？「圖書館法」第四條裡，國家圖書館要「典藏全國圖書資訊」，同法第十

五條「為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

且明訂有罰則。綜觀以上法令條文，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應包括全國的出版品，

而且無須購置，都是由出版者依法送存。這應該是七十年前國立中央圖書館建館

之初，就留下來的立法傳統。時至今日，有些問題值得思考。我們姑且不論時下

的出版者是否都能依法送存，就算他們絕對守法，試想國家圖書館將面臨何種境

界：各類出版品紛紛湧進國家圖書館，相對應地要有館員處理，要有館舍存放，

要有設備因應，以目前的出版情勢，數量繁多，類型多元，國家圖書館的建築、

人員、設備和經費的預算需求，每年要如何增列，方可因應，事實上恐怕是近乎

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覺得，這些法令裡對國家圖書館的規定，須知今日已非七

十年前的情境，還該不該如此要求？真的這樣要求，還可不可能達成？甚至在今

日圖書館的工作環境裡，國家圖書館還需不需要這樣？如果還需要，國家圖書館

要怎樣經營？如果不需要這樣，國家圖書館又該怎樣，才能不辜負政府對國家圖

書館的期待？這一連串的問題，我們在思考國家圖書館的經營問題之時，不能不

好好面對，「客觀地」討論一下！

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近二十年來的最大改變，是有很多的新科技，提供給圖

書館使用，使得圖書館的經營，在業務的發展上，有很多的構想，過去僅屬於理

想的層次，而實務一直是遙不可及。但是，今天這些新的工作境界，已經一一地

實現了。最特別的，是資訊需求者可以經由網路設備，尋求檢索得到自己所需要

的資料，而不一定要親自到圖書館去，使圖書館的發展面臨了嶄新局面。由於這

一情況，館藏的觀念也隨之蛻變，從實體的擁有，擴充至於有效的掌握。也就是

說，過去圖書館服務讀者，都是靠館內實有的蒐藏，如果自己不是擁有，根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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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提供服務。而今不然，資訊需求者藉著網路設備，甚至不一定要透過圖書館，

都可以逕自隨心所欲地尋求獲得自己需要的資料。因此，也有人懷疑：如此發展

下去，圖書館往後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如果有，圖書館能做甚麼？依目前情

勢，幸虧的是，雖然人人都可以利用網路檢索自己所想取得的資訊，可是要想從

網路上尋檢到最合適的資料，有如大海撈針，卻不是人人都能順心如意想要就辦

得到的。這正是圖書館生存的空間。其實，圖書館自始就是知識與資訊的仲介

者。過去的圖書館，藉著館藏資料的提供利用，推薦與傳播知識與資訊。現在

呢，工作方式已經改變，提供館藏以外，更重要的服務方式，應該是提供尋求知

識與資訊的相關資訊，幫助需求者進行有效的檢索。圖書館如果真的能夠協助使

用者，利用各種設備，對浩瀚無邊的資源，達到有效地的掌握利用，自是圖書館

服務的新境界，也是圖書館未來工作發展的新空間之所在。我們秉持這一理念，

對國家圖書館的館藏，自可建立一個新的構想。

誠如前文所述，有太多的理由，種種的限制，說明國家圖書館能夠圓滿達成

「徵集、整理及典藏全圖書資訊」（「圖書館法」第四條）任務的機會不多。與其

徒然空有法令，無從實施，不如面對事實，尤其應該省悟已非七十年前的時代，

理當有所回應。事實上，國家圖書館如果能夠建立一個完整的全國書目資料庫，

藉著網路，資訊需求者只要透過檢索，就能知道自己所想得到的資料，有那些圖

書館已經入藏，或者可以從網路資源中獲得，自己可以選擇最方便的方式加以利

用。國家圖書館再能在建立資料庫的同時，利用檢索的過程，增加設計，方便大

家能更精準地獲得最合適的資料，這樣加值服務，對使用者而言，節省了時間與

精力，可以說是受益無窮。這也是進一步的讀者服務。如此，國家圖書館雖然沒

有能將全國圖書資訊入藏，但是卻有效地「掌握」住了全國的圖書資訊，又能為

每一個需求者提供了得到所需資料的最佳途徑，絕對無愧於國家圖書館的職守，

還應該會受到大家更多的歡迎。所以，在今天這樣網路發達的工作環境裡，似乎

不必堅持過去那種館藏觀念了，何況事實上是有困難的。我們常喜歡稱國家圖書

館是圖書館的圖書館，其此之謂歟！國家圖書館的角色，從資料的提供，轉換而

成為檢索行為相關資訊的提供者，幫助每一位資訊需求者能順利、快速、精準地

獲得滿足，這樣的服務，非但絕無損於國家圖書館的工作任務，相反的，正是一

種順應時代潮流的做法。尤有進者，那就是國家圖書館，藉著書目資訊的提供，

將全國圖書館的館藏，幾乎可以說已經融合為一個共同的館藏，這是圖書館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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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念上的一個突破。

可是有一點要注意，那就是全國圖書館館藏的總和，不一定就等於全國的圖

書資訊，所以有些圖書資訊，仍一定要靠國家圖書館來入藏。為甚麼？因為無論

是大、中、小學的圖書館，或者專門圖書館，都各有其特定的服務對象，就連公

共圖書館，也有其特定區域的服務對象，換句話說，在館藏建設之時，都會依照

服務對象的資訊需求選擇圖書資訊，有所取，有所不取。國家圖書館掌握全國的

出版資訊後，很有可能，會發現有少數出版品，是其他圖書館都未曾收藏的，那

麼責無旁貸，國家圖書館對於這些圖書資訊就必須加以收藏。否則，國家圖書館

典藏全國圖書資訊的任務，就未能達成了。原因是其他的圖書館都不想收藏，或

者不必收藏，甚至由於經費原因不能收藏，以致於沒有收藏，對這些圖書館來

說，都無礙於他們的任務達成。不過，這少數圖書資訊卻是全國圖書資訊的一部

份，那怕是極小的一部份，少了，就不完整。別的圖書館不收藏，都沒有絲毫責

任，國家圖書館呢？就難辭其咎了。國家圖書館之所以為國家圖書館，其差異也

許就在這裡了。

五、 館藏的整理

復次，關於館藏的整理，國家圖書館有雙重的責任，一則在整理本館的館

藏，一則為全國圖書館的館藏整理提供最直接而有效的輔導。（「圖書館法」第

四條：國家圖書館⋯⋯整理典藏全國圖書資訊；第六條：圖書資訊分類、編目、

建檔及檢索等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國家圖書館，專業法人或團體定

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包括全國之圖書資訊，自然需要高水準的整理，才能

遂行其任務。更進一步，國家圖書館館藏整理的成果，對國內其他圖書館來說，

都可以分享，免除各館自己從事原始編目，節省了人力，又能保持良好的書目水

準，真是受惠多多。所以國家圖書館怎樣將自己的館藏整理好，大家都寄望甚

殷，也信心滿滿，國家圖書館的既有成就，更充份證明了這一點。還有一層，前

文所說，如果國家圖書館無法真的入藏全國圖書資訊，建議改變方向，要能夠提

供檢索所有圖書資訊的相關資訊。若是要想完成此一願望，所建立的全國書目資

料庫，是必須具備的工具。一個能提供詳備檢索資訊的完整全國性書目資料庫，

也有幾個條件一定要能具備，那就是「全」、「準」與「快」。

所謂「全」，是指這個書目資料庫所包涵的內容，應囊括全國的圖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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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收藏的處所。凡有所需求的使用者，都可以利用這一服務獲悉自己所需要的

資料在何處可以取得。所謂「準」，是指檢索的過程精準，減少在檢索時的不必

要誤失，使資訊需求者不再浪費檢索的時間與精力。因為今日知識發達，內容豐

富，媒體的類型又多元，都增加了檢索的不易，資料庫的設計，愈為精心規劃，

效果一定更好。所謂「快」，是指各種出版品問世以後，到它的書目資料，完全

登入資料庫，所需要的時間，愈短愈好。換句話說，所有出版品都能儘速完成編

目工作，對使用者來說自然是一大福音。有了具備這樣功能的書目資料庫，國家

圖書館得以善盡服務功能，自是意料中事。再說有關的技術規範，法有明文，國

家圖書館負有訂定的責任，當然還有專業法人和團體，但以目前情形而論，無論

從那一方面來說，國家圖書館都是負責訂定這些規範的最適當的單位。至少，專

家學者分散在各圖書館學校，又有這麼多圖書館，分成不同類型，分屬不同主管

機關，行政上只能靠橫的聯繫，國家圖書館，無疑的，是團書館中行政層次最高

的，再加上有比較豐富的各種資源，於情於理，都無可推辭。何況，這也是國家

圖書館所要盡的輔導責任（容下文詳細敘說）。除了訂定以外，還要保持經常從

事修訂，所以必須要有常設的組識，邀請專家參與，定期集會，這也非國家圖書

館無法承接其事。國家圖書館，在館藏整理這一部份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不

僅繁重，更加關鍵。

六、 館藏的利用

最後，關於館藏的利用，也就是一般所說的讀者服務，國家圖書館這些年來

一直都表現得十分優異，觀念新穎，態度良好，親切熱誠，深獲各界讚譽，無可

置喙。至於「圖書館法」，第四條：研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

「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第一條：全國圖書館事業之研究發展與輔導等事宜；提

及國家圖書館要研究全國圖書館事業之發展，並輔導全國各類型圖書館，這是兩

件相當艱巨的任務。

首先，研究推動全國圖書館事業，是整個圖書館界的大事，國家圖書館的責

任，應該是邀集圖書館學界的所有精英，凝聚心智，群策群力，為圖書館事業的

未來建構藍圖，提供政府施政參考，共創光明前景。所以，我們建議：國家圖書

館藉研究推動全國圖書館事業的職能，為各類型圖書館，特別是公共圖書館，規

畫出一條具體可行的經營策略來，以為大家經營的準繩。因為其他各類型圖書

2 3盧荷生／談國家圖書館之經營



館，都有較為固定而明顯的服務對象，經營目標比較容易把握。惟有目前的公共

圖書館，無論歸教育部，或者文建會，這些上級單位都從未有明確的圖書館政

策，各圖書館也從未制訂經營策略。多年來，館員們工作得很辛苦，卻未獲得社

會的正面肯定。經費人事，固是關鍵，但是經營的目標未能針對社會的脈動，符

合大眾的需求，應是最基本的問題。經營效果，不能落實，要想爭取分配到更多

的社會資源，實如緣木求魚一般。當今之計，好好為公共圖書館訂定一套合適的

經營策略，面對社會大眾，提供最新生活資訊，透過政府行政，形成政策，將公

共圖書館的經營，導入正軌，才是當前研究發展圖書館事業的嚴正課題。

再談實務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應有較多的工作空間。圖書館界一直訂有各

種輔導的辦法，不容諱言，效果未見彰顯。原因很簡單，進行輔導工作，最好是

由行政上的主管機關，支援經費，進行監督，執行起來容易貫徹。但目前實際的

輔導工作，多委由一些圖書館來執行，說起來是專業的輔導，應該較為有效。可

是，一些基本的問題，例如人事與經費，都不是進行輔導工作的圖書館所能解決

的，所以說來說去，常都是停留在原點，無法向前。就連國家圖書館輔導各類型

圖書館，也無法脫離這一困境。每年訪視，彙整結果，建議的改進事項，也千篇

一律，如出一轍。國家圖書館又能奈何！其實，以國家圖書館目前的處境，也恐

怕只有藉業務的輔導，來協助各圖書館一步步走上軌道。

所謂的業務輔導，我們可以舉兩項為例，編印《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和建立

全國書目資料庫，都是業務輔導的最佳工具。國家圖書館每月出版的《全國新書

資訊月刊》，裡面有最新的出版資料，可供各圖書館選擇採訪之參考；有最基本

的書目資料，可供各圖書館分類編目之參考。這兩點，已可協助各圖書館解決了

最困難的專業業務。如果該刊能夠內容更完整，出版資訊更豐富，書目資料更穩

定，那輔導的功能就更圓滿了。可惜的一點，那就是我們早就著眼輔導的功能，

曾建議該刊內容有「適宜購置之圖書館類型」一欄，方便為各類型圖書館選購時

之參考，未見採納。其實，這一建議並非評論一書之優劣，只是從圖書館館藏建

設的觀點，不同類型圖書館，應建立不同的館藏，每館應購置適宜自己入藏的圖

書資訊而已。至於全國書目資料庫建立以後，對全國各圖書館的輔導功能，就更

加說不完了。全國的圖書館館員，都可以經由這個書目資料庫，在全國整個館藏

之內，進行各種服務工作，無往而不利，共創圖書館事業的空前圓滿大好境界。

前文所說提供使用者檢索相關資料，就是一種最好的服務，更是對各圖書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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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輔導。

國家圖書館輔導全國各圖書館，如果能夠協助其處理館藏的蒐集與整理，又

進而至推展服務工作，實在已經相當圓滿了。所謂輔導，也只能做到這種程度，

其他的真的就無能為力了。至於經費和人力的問題，那應該是主管機關的職權。

而且如此輔導，比起現在所進行的訪視，編寫報告，要實惠得多。如果這樣的輔

導，各圖書館無法接受，獲得改善，那是基本條件都未具備，就不是輔導可以解

決問題的了。對國家圖書館來說，這樣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可謂一舉兩得，兩

全其美。

七、 結 語

未談理論，僅就現實面簡單來談，國家圖書館，面對的任務已如此艱巨，永

遠做不完；肩負的業務又如此繁雜，永遠理不清；實在是令人望而生畏、深感窒

息，也只有思考如何以簡御繁，在本末輕重之間做好判斷，循序漸進，盡力而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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